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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发往：见抬头

等级 粤高法明传（2019) 174 号

关于印发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限制消费及纳入失信

被执行人名单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〉的通知

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：

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限制消费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》已经省法院领导审批同意。 现下发给你

们， 请组织辖区法院执行人员认真学习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执行中

遇到的问题， 请及时报告省法院执行局。

联系人：余炜 ） I) 020 - 85110409

附：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限制消费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

名单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》

承办部门：执行局综合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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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国家机关、 事业单位、 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

名单的， 人民法院可以在核实单位性质后， 将失信情况向其上

级单位、 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书面通报， 并附

执行依据的裁判文书、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决定书。

主要理由：1、公职人员应当强化社会责任意识、规则意识，

带头遵纪守法、 恪守社会公德， 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

义务， 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， 推进诚信社会建设。

2、“公职人员
” 

的范围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

第十五条规定确定。

第四部分 限制消费、 纳入失信的解除与救济

十九、 问： 已通过相关媒介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、 限制

消费人员信息， 在满足删除或解除条件后， 人民法院是否应当

公布解除失信、 限消的信息？

答： 1.已通过相关媒介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、 限制消费

人员信息， 在满足删除或解除条件后， 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及时

在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屏蔽失信信息， 在最高人

民法院限制消费被执行人名单库中解除限制消费。

2.如被执行人要求在原发布渠道发布失信删除信息及限制

消费解除信息的，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， 相关费用由被执行人负

担。

主要理由：在相关媒介中发布失信删除信息及限制消费解

除信息， 对被执行人而言是再次公示其失信信息或限制消费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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